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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有关规定，本着诚实信用、勤勉

尽责的精神，规范履行独立董事职责与权利。我们同意将《关于增补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成员的预案》等预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经认真审议，我

们现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相关预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关于《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的预案》的独立意见： 

由于相关董事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了董事职务，因此本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目前暂由 13 名董事组成。为持续保障公司董事会工作的合规治理、

规范运行，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推荐陈琪先生为中国船舶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我们认为，上述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要求，经审阅相关人员履

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发现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候选人不是公司现任监事。

我们认为上述董事候选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和能力，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

况能够胜任董事的职责要求。 

相关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

等的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将陈琪先生作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交股

东大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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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沪东重机有限公司对中船动力研究院

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为进一步加快自主品牌大功率柴油机项目的研发、生产，打造动力研

发平台，推动公司全面转型升级发展步伐，从而提升本公司及中船集团的

综合竞争力和整体实力，公司全资子公司——沪东重机有限公司与中国船

舶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集团”）拟对中船动力研究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动力研究院”）进行再次增资。 

我们认为，此次增资将在以下多个方面提升中国船舶及中船集团的综

合竞争力和整体水平： 

1、战略发展方面，此次增资可以使动力研究院建立全球协同研发设计

体系，获得持续的创新能力，研发世界一流水平的品牌动力产品，实现系

列化产业化，从而为成为世界一流的研发中心战略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2、科研开发方面，通过增资，可以有利促进动力研究院各项研发项目

的推进，为动力研究院科技研发提供平台支撑，同时通过中速机合资公司

有利于动力研究院未来研发产品的市场化和产业化。 

3、财务运营方面；通过增资使动力研究院现金流充裕，保障该公司

各相关项目进度。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增资事宜。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韩方明）   （曾恒一）   （李俊平）   （吴志坚）   （朱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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